中華民國排球協會101年替代役體育役儲備選手類役男甄選規定

壹、依據：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替代役體育役儲備選手類役男甄選相關作業，期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等原則，建立役男甄選制度，特依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01年替代役體育役儲備選手類役男甄選實施計畫第参條規定研訂本規定。
貳、目的：

配合國家體育運動發展政策，遴選室內排球役男國家代表隊儲備選手，賡續培訓、參賽，提昇國家排球競技運動實力，以期爭取國際參賽優異成績，為國爭光。
3、 指導單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肆、承辦單位：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伍、報名資格：凡82年次（含）以前出生，且符合下列之ㄧ資格者

  一、參加最近一屆奧運、亞運、東亞運、世大運、世界錦標賽、亞洲錦標賽、世界青年錦標賽及亞洲青年錦標賽者。
  二、獲得最近一屆全國運動會前6名、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組一級前2名、99學年度排球聯賽高中部甲級男生組前2名者。
  三、獲選為100年企業聯賽選手者。

  四、獲得協會100年度工作計畫國內體委杯前6名者。
陸、報名須知：（請依實施計畫所定申請須知訂定）

1、 報名日期：自101年2月13日（星期一）至24日(星期五）止，逾期不予受理。
2、 報名方式：申請者一律親至本會現場報名，不得代理。
3、 報名手續：
（1） 繳交已黏貼最近3個月內2吋脫帽照片之申請表正表及副表。

    （二）以參加國際賽事申請者，應檢具組訓單位核發當選證書正

          本及主辦國核發參賽證明正本及影本。
（三）以參加全國性賽會或本會主辦之國內賽事賽會申請者，應 

      檢具主辦單位或本會核發成績證明正本及影本、出場證明 

      （團體種類）正本及影本。
四、資格審查：

（1） 國民身份證正或具有照片得以證明身分之證件正本。

（2） 以參加國際賽事申請者，審查組訓單位核發當選證書正本及主辦國核發參賽證明正本。

（3） 以參加全國性賽會或本會主辦之國內賽事賽會申請者，審查主辦單位核發成績證明正本、出場證明（團體種類）正本。
（4） 本會審查申請者身分證明及參賽相關資料正本無誤後，正本退還，影本留存。
五、核發參加甄選通知書：

（1） 申請資料繳驗後，確認完成申請手續者，由本會加蓋會戳後，當場核發甄選通知書。
（2） 甄選通知書核發後遺失者，須儘速至本會補辦。
  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一）曾拒絕接受國家代表隊徵召者。
    （二）曾受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本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大專體總）、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高中體總）等單位判處禁賽確定，且禁賽處分至申請截止日仍未解除者。
7、 甄選須知：

    （一）室內排球：

1、 日期：101年3月3日（星期六）上午8時30分（不另通知，自行前往）。

2、 地點：台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住址：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60號）
三、申請者於甄選當日應攜帶身分證件及甄選通知書，於甄選地 

    點辦理報到手續，經本會審查無誤後，始得參加甄選。
捌、甄選流程：

	時  間
	甄選項目
	說明

	0800~0830
	報   到
	參加甄選之選手報到

	0830~0845
	說明甄選流程及項目
	向參加甄選之選手說明甄選相關流程及項目

	0845~0900
	熱身運動
	選手實施熱身準備運動

	0900~1000
	體能檢測
	實施體能檢測

	1000~1010
	休息
	選手休息

	1010~1200
	技術檢測
	實施技術檢測

	1200~1230
	說明登錄作業事宜
	體委會業務承辦人員向參加甄選之選手說明登錄作業事宜

	1230
	甄選結束
	賦歸


玖、甄選項目及計分標準：

	甄選

項目
	檢測

項目
	配分

比
	說明

	基本體能

30%
	10公尺折返跑
	8%
	秒數
	7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

	
	
	
	成績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91
	90

	
	
	
	秒數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
	9.1

	
	
	
	成績
	89
	88
	87
	86
	85
	84
	83
	82
	81
	80
	79

	
	
	
	秒數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
	
	

	
	
	
	成績
	78
	77
	76
	75
	74
	73
	72
	71
	70
	
	

	
	立定連續三級跳
	8%
	距離
	10M
	9.9M
	9.8M
	9.7M
	9.6M
	9.5M
	9.4M
	9.3M
	9.2M
	9.1M
	9M

	
	
	
	成績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91
	90

	
	
	
	距離
	8.9M
	8.8M
	8.7M
	8.6M
	8.5M
	8.4M
	8.3M
	8.2M
	8.1M
	8M
	7.9M

	
	
	
	成績
	89
	88
	87
	86
	85
	84
	83
	82
	81
	80
	79

	
	
	
	距離
	7.8M
	7.7M
	7.6M
	7.5M
	7.4M
	7.3M
	7.2M
	7.1M
	7M
	
	

	
	
	
	成績
	78
	77
	76
	75
	74
	73
	72
	71
	70
	
	

	
	3000

公尺
	6%
	時間
	11.10
	11.20
	11.30
	11.40
	11.50
	12
	12.10
	12.20
	12.30
	12.40
	12.50

	
	
	
	成績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91
	90

	
	
	
	時間
	13
	13.10
	13.20
	13.30
	13.40
	13.50
	14
	14.10
	14.20
	14.30
	14.40

	
	
	
	成績
	89
	88
	87
	86
	85
	84
	83
	82
	81
	80
	79

	
	
	
	時間
	14.50
	15
	15.10
	15.20
	15.30
	15.40
	15.50
	16
	16.10
	
	

	
	
	
	成績
	78
	77
	76
	75
	74
	73
	72
	71
	70
	
	

	
	100

公尺
	8%
	秒數
	11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

	
	
	
	成績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91
	90

	
	
	
	秒數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
	13.1

	
	
	
	成績
	89
	88
	87
	86
	85
	84
	83
	82
	81
	80
	79

	
	
	
	秒數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
	
	

	
	
	
	成績
	78
	77
	76
	75
	74
	73
	72
	71
	70
	
	

	專項技術測驗 50%
攻擊手
	發

球
	15%
	1. 將球場分自兩邊線間每隔3公尺劃一條中線至端線的連線共分為三區以

  （1.2.3為區別，含攻擊區 )，發球區亦分為A.B.C三區。

2. 以任何一種發球方式(下手發球除外)，受測者須於A.B.C三區中向1.2.3

   區各發3個球，共9球；第10個球自行決定發自何處(需先向測驗人員說明 )。 

3. 發進指定區域即給1.5分，未發進者0分計，合計15分。

	
	扣

球
	20%
	1. 將球場分自兩邊線間每隔3公尺劃一條中線至端線的連線共分為三區以

  (1.2.3為區別，含攻擊區 )，發球區亦分為A.B.C三區。

2. 受測者需於4號及2號位向1、3區各扣5個球，共10球。
3. 扣進指定區域即給2分，未扣進者0分計，每球分合計20分。

	
	接

發

球
	15%
	i. 將球場自右邊邊線向內3公尺，距中線1.5公尺處為圓心，劃一半徑1公尺的圓以及在距邊線1.5至4.5公尺處的網上綁上標誌帶；另外在同區距邊線4.5公尺處由中線至端線間劃一條直線，區分為A.B二區。

ii. 受測者一次二人分別於A.B二區，由教練選擇二位球員負則將球發給受測二人。

3. 受測者需將球接至說明1中所畫的圓圈或標誌帶區域內(須有些許狐度，如屬直飛進入標誌帶內或圓圈内不予計分 ) 將球接至者給1.5分，未進者0分計，每球1.5分，合計15分

	專項技術測驗

50%

舉球
	發

球
	20%
	1. 將球場分自兩邊線間每隔3公尺劃一條中線至端線的連線共分為三區以

   (1.2.3為區別，含攻擊區 )，發球區亦分為A.B.C三區。

2. 以任何一種發球方式(下手發球除外)，受測者須於A.B.C三區中向1.2.3

   區各發3個球，共9球；第10個球自行決定發自何處(需先向測驗人員說明 )。 

3. 發進指定區域即給2分，未發進者0分計，合計20分。

	
	舉

球
	30%
	1. 舉球員位於舉球位置預備，教練選定負則接給舉球員之選手，其他球員則按其攻擊特性位置預備扣球及檢球。

2. 教練指定一人(或其本人亦可)將球發給接球員，而接球員將球接給舉球員，舉球員再舉給扣球員。

3. 共舉15球，每球2分，共30 分。測驗者視其所舉的球是否成功而給分數。

	專項技術測驗 50%
自由球員
	接

發

球
	25%
	依1.5.6號位置各接發5個球，共15個25分。並依6號位置接至4號位置，5號位置接至2號

位置，4號位置接至3號位置。接至指定位置給2分，未至指定位置且未過網給1分，失誤或過

網0分計。

	
	接

扣

球
	25%
	依1.5.6號位置各接扣球五個，共15個25分。接至本方球場内每球給2分，接至無障礙區内且隊友仍可繼續接球者給予1分計，接至對方場有效空間給予0.5分，界外或無效球時0分計。

	書面審查

20%
	奧運會
	8%
	獲獎再加分  金牌5%   銀牌3%  銅牌2%

	
	亞運會
	5%
	獲獎再加分  金牌3%   銀牌2%  銅牌1%

	
	世界錦標賽
	5%
	獲獎再加分  金牌3%   銀牌2%  銅牌1%

	
	亞洲錦標賽
	4%
	獲獎再加分  金牌3%   銀牌2%  銅牌1%

	
	世界青 年

錦標賽
	4%
	獲獎再加分  金牌3%   銀牌2%  銅牌1%

	
	亞洲青 年

錦標賽
	3%
	獲獎再加分  金牌3%   銀牌2%  銅牌1%


拾、錄取方式：

    一、錄取員額：正取12名，依位置各備取1-2名。

    二、錄取名單定於3月23日(星期五)公告於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官方網站（http：//www.sac.gov.tw）
拾壹、登錄作業：

      取得本會核發101年儲備証明書之選手：

1、 應於101年役男申請服替代役作業期間，先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http：//www.nca.gov.tw) 「替代役申請資訊作

        業系統」登錄個人基本資料及選服役別、機關、時段（役別、

        機關、時段一經選定後不得再更改）。

     二、遲本證明書及備妥掛號回郵信封（寄發內政部核定通知書

         用），至戶籍地公所辦理「請服替代役暫不徵集」作業，並 

         於申請截止日前以掛號郵寄內政部役政署（540南投縣南

         投市中興新村光明路21號），始算完成申請手續；其甄選

         順序依101年替代役申請公告辦理。

 三、前開二項申請手續，須於101年4月1日至4月15日完成，

    逾期不予受理。

拾貳、本規定經送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01年2月2日體委競字第1010001931

      號書函核備在案，修正時亦同。

（附件1）

中華民國101年排球協會替代役體育役儲備選手類役男甄選報名表（正表）
	姓    名
	收件日
	申請

編號
	申請運動種類（專長項目或位置）
	最近三個月內二吋脫帽照片黏貼處

	
	年  月   日
	
	
	

	役男基本資料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體    位
	最高學歷科

系所畢（肄）業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1）住家：
	（2）行動電話：

	申請

資格

（擇一）
	年份
	國際賽會名稱
	比賽地點
	比賽成績
	國內賽會名稱
	比賽地點
	比賽成績

	
	
	
	
	
	
	
	

	證明文件
	具國家代表隊甄選資格
	具國內賽會甄選資格

	
	參加○○年○○賽會組訓單位當選證書及主辦國參賽證明影本乙份
	參加○○年○○賽會成績證明影本乙份

參加○○年○○賽會出場證明影本乙份

	    本人為賡續培訓及參賽以提升競技實力，謹依規定申請參加役男國家代表隊儲備選手甄選，並願意配合政策需要，依施訓單位規定接受培訓及參賽。

此致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申請人：               蓋章

	※

申請人資格查核
	理事長
	
	秘書長


	
	承辦人
	
	查核情形：

□符合規定，得參加檢測。

□未符規定，不予受理。

原因：

□曾拒絕接受國家代表隊徵召。

□報名截止日前，申請者尚處於禁賽處分期間。

□資格不符。


※函送本會審核。

（附件2）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101年替代役體育役儲備選手類役男甄選報名表（副表）
	姓    名
	收件日
	申請

編號
	申請運動種類（專長項目或位置）
	最近三個月內二吋脫帽照片黏貼處

	
	年  月   日
	
	
	

	役男基本資料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體    位
	最高學歷科

系所畢（肄）業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1）住家：
	（2）行動電話：

	申請

資格

（擇一）
	年份
	國際賽會名稱
	比賽地點
	比賽成績
	國內賽會名稱
	比賽地點
	比賽成績

	
	
	
	
	
	
	
	

	證明文件
	具國家代表隊甄選資格
	具國內賽會甄選資格

	
	參加○○年○○賽會組訓單位當選證書及主辦國參賽證明影本乙份
	參加○○年○○賽會成績證明影本乙份

參加○○年○○賽會出場證明影本乙份

	    本人為賡續培訓及參賽以提升競技實力，謹依規定申請參加役男國家代表隊儲備選手甄選，並願意配合政策需要，依施訓單位規定接受培訓及參賽。

此致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申請人：               蓋章

	※

申請人資格查核
	理事長
	
	秘書長


	
	承辦人
	
	查核情形：

□符合規定，得參加檢測。

□未符規定，不予受理。

原因：

□曾拒絕接受國家代表隊徵召。

□報名截止日前，申請者尚處於禁賽處分期間。

□資格不符。


※協會留存。
（附件3）
中華民國排球協會101年替代役體育役役儲備選手類役男甄選通知書
	姓名
	申請

編號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申請專長運動

項目或位置
	最近三個月內二吋脫帽照片黏貼處

	
	
	
	年  月   日
	
	

	甄選時間
	101年3月03日
	甄選地點
	台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
	

	協（總）會業務承辦人姓名及電話
	協          會          會          戳

	聯絡人：黃永瀚

電  話：(02) 2778-6222
	

	中  華  民  國 一Ｏ一 年 　　　 月 　　　　 日


附註：
1、 為確保役男選手權益及簡化行政作業，申請選手請於甄選前電詢協（總）會是否辦理甄選。
2、 請攜帶身分證及本通知書，於甄選當日辦理報到，參加甄選，未攜帶身份證及本通知書者不得參加甄選。
